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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捷運 A21 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 
安置土地分配說明會會議紀錄 

一、開會時間：112 年 10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二、開會地點：中壢區公所 3 樓訓練室 

三、主持人：本府地政局高副局長鈺焜                     紀錄：陳怡蓁 

四、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略） 

五、建物所有權人：（略） 

六、說明事項： 

  為保障「機場捷運 A21 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以下簡稱本案）範

圍內建物所有權人權益，紓解因區段徵收造成之居住衝擊，並依區段徵收

實施辦法第 26 條第 2 項及「擬定中壢平鎮主要計畫（配合桃園國際機場

聯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 A21 車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擬定高速公路中壢

及內壢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 A21 車站

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細部計畫案」規定訂定本案安置土地抽籤及配地作業

要點，且為使鄉親瞭解安置土地如何申請、申請時應備之文件及抽籤配地

等相關作業規定，故召開本次說明會。 

本次說明會通知之對象為符合安置資格者，安置戶應經核定領有抵價

地，如未領有抵價地者，應自行協調其他領有抵價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以其應領抵價地供安置。 

各位鄉親於簡報後如對安置土地抽籤及配地等相關內容有任何意見

時，歡迎於會中提出，本府或與會列席單位將會為您答復。  

七、簡報：詳如會議資料(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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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陳述意見及綜合回復一覽表： 

問題 

類型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回復 

安置 

資格 

唐 O 枝 希望可以提供各個安置街廓符

合資格之人數。 
1、經統計符合資格之安置戶共

計 28 戶，其中符合全區街角

地最小分配權利價值(3,375
萬元)者計 7 戶： 

(1)新生路以西合法建物 9 戶，

其中 1 戶可分配街角地。 
(2)新生路以東合法建物 6 戶，

其中 1 戶可分配街角地。 
(3)全區非合法建物 12 戶，宮廟

1 戶，其中 5 戶可分配街角

地。 
2、規劃安置數量計約 47 個單元

數(可參閱說明書第 8 頁) ，
惟實際單元數可能會因安置

戶辦理調整分配而有所差

異： 
(1)新生路以西約 20 個單元數

(含 3 個街角地單元)。 
(2)新生路以東約 26 個單元數

(含 4 個街角地單元)。 
(3) 1 處宗教專用區。 

3、因非合法安置戶是採次順序

安置，故倘數量不足則不予

安置，惟本案目前規劃之安

置單元數原則足供區內安置

戶選配，故應不會發生不予

安置情況。 

鄭 O 芳 1、 請說明總安置戶數、合法戶

數、非合法戶數及各階段可

分配街廓的筆數。 

2、 說明書內有註明「如無剩餘

安置街廓土地，則不予安

置」，請問如果是安置戶又

不予安置是如何？ 

相關

補助

延長

或補

發 

李 OO 英 當初現場說明會表示房租補助

為 2 年，結果現在已開發 3 年

了，去市府申請延長房租補助，

市府人員卻表示為一次性發

給，與當初說明會現場人員說

法不一樣，有損我們住戶權益。 

1、依本開發案拆遷地上物補助

救濟獎勵原則發給之房租補

助費，非屬土地徵收條例規

定之法定補償項目，該補助

係考量建物所有權人因配合

拆遷而衍生原有居住功能喪

失或短期租屋之需求，且設

定上並未考量所有權人係採

實際租屋、購屋或其他情形，

而一次性給予額外的固定總

額租金補貼供所有權人自行

邱 O 昭 因工程延宕造成開發年期延長，

當時有表示可以延長租金補助，

為什麼現在說法不一致。 

陳 O 全 1、 房租補助費規劃 2 年後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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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類型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回復 

地，今說明會聽到因工程延

宕致土地點交須至 114 年，

懇請市府延長租金補助。 

2、 區段徵收至今已有數年，物

價指數能否補償？  

運用，且於 108 年 7 月 3 日

及29日辦理之興辦事業公聽

會會議紀錄及簡報已有說明

該補助費為定額性質而非補

貼至建物興建完成。 

2、倘仍有租金補貼需求，建議可

洽詢本府住宅發展處申請中

央擴大租金補貼專案。 

3、依照土地徵收條例及本市興

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

自治條例等規定，區段徵收

開發案地上物徵收查估補償

係以徵收公告當時評點計值

估計重建房屋之價格辦理補

償，尚無依物價指數調整再

予補償。 

其他 

石 O 貞 地價稅計算是從領狀後或 114
年工程驗收後開始？ 

1、 本案預計 113 年 6 月發放土

地權狀，屆時可先自行處分

或收益；工程預計 114 年底

完工，工程驗收合格後辦理

點交作業。依區段徵收實施

辦法第 40 條規定，應以土地

接管日期依法起課地價稅，

但工程驗收在後者，以工程

驗收合格日為準。日後市府

在達到地價稅起課標準後，

會統一造冊送請地方稅務局

辦理。 

2、 本府所規劃之安置單元面

積，皆符合本案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之建築基地最小

開發規模之規定（詳說明書

附件五），民眾所配得之土地

皆可單獨申請建築使用。 

謝 O 蕊 配回的安置單元是否有符合申

請建照最小開發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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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論： 

（一）本次說明書第 11 頁所載範例三之情況 3，年度文字有誤植，應釐正為

「陳芊芊於民國 97 年取得基地持分土地，但於民國 99 年移轉持分土地

給親人，可配回之土地 50 ㎡，雖達安置土地面積之 50％（50 ㎡），因於

民國 98 年 7 月 2 日之後移轉基地持分土地，故不足之土地面積，尚須

協調其他抵價地所有權人同意以其應領抵價地權利價值供安置土地分

配，不得繳納差額地價」。 

（二）本府訂於 112 年 11 月 22 日辦理安置土地抽籤分配作業，受理安置

土地申請時間為 112 年 10 月 20 日至 112 年 11 月 3 日止，請鄉親儘

速辦理。建物所有權人未於上述期限提出申請或申請人檢附文件不

齊全或不符，且未依規定補正或補正不完全者，視為放棄申請安置權

利。 

（三）謝謝各位鄉親參加本次辦理之安置土地說明會，今天大家所提出之陳述

意見，已由列席單位現場答復，將作成會議紀錄後寄發各位安置戶，並

於 本 府 地 政 局 及 本 案 專 區 網 站 （ http://www.asia-

survey.com.tw/tya21）上張貼。 

（四）為利後續各項資料能確實郵寄送達，各位安置戶如聯絡住址有異動，煩

請來電或以信件方式告知本府，本府將據以辦理資料更正。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 

      聯絡電話：03-3322101 轉 6658、6657、5309 

      聯絡地址：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路 1 號 5 樓 

十、散會時間：112 年 10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10 分。 

 


